污水及废气自行监测服务采购需求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服务内容
服务方为院方污水处理站废水、废气、医疗废物暂存间废气提供定期取样监测服务，并出具报告，同时负责对所监测的数据进行填报上传（含“全国排污许可系统”月报、季报、年报及“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与共享平台”自行监测数据填报），监测指标及频次详见下表。服务期一年。
	序号
	污染源
	监测项目
	监测频次
	服务期内预计次数
	备注

	1
	一期项目污水处理站废水
	悬浮物
	每周/次
	52
	自2026年2月9日起

	2
	
	化学需氧量
	
	
	

	3
	
	粪大肠杆菌
	每月/次
	12
	自2026年2月起

	4
	
	生化需氧量
	每季度/次
	4
	自2026年第一季度起

	5
	
	氨氮
	
	
	

	6
	
	动植物油
	
	
	

	7
	
	石油类
	
	
	

	8
	
	阴离子表面活性剂
	
	
	

	9
	
	色度
	
	
	

	10
	
	挥发酚
	
	
	

	11
	
	总氰化物
	
	
	

	12
	
	总汞
	
	
	

	13
	
	总镉
	
	
	

	14
	
	总铬
	
	
	

	15
	
	六价铬
	
	
	

	16
	
	总砷
	
	
	

	17
	
	总铅
	
	
	

	18
	
	总银
	
	
	

	19
	
	总余氯
	
	
	

	20
	
	总α
	
	
	

	21
	
	总β
	
	
	

	22
	一期项目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
	氨（氨气）
	每季度/次
	4
	自2026年第一季度起

	23
	
	硫化氢
	
	
	

	24
	
	臭气浓度
	
	
	

	25
	
	氯气
	
	
	

	26
	
	甲烷
	
	
	

	27
	一期项目医疗废物暂存间无组织废气
	非甲烷总烃
	每半年/次
	2
	上半年4月、下半年10月

	28
	
	甲烷
	
	
	

	29
	
	氯气
	
	
	

	30
	
	臭气浓度
	
	
	


二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资质要求
1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业务范围包含环境检测或检验检测服务。
2、须取得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（CMA证书），CMA认证附件（证书附表）中须明确包含服务内容中所需检测的全部因子核心资质：
3、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；近三年内无因数据造假、重大检测失误等被生态环境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或处罚的记录。
（二）服务过程要求
1、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人工、器械器材、试剂、工本、运输、税费均由服务方承担，不再因任何理由要求院方支付其他费用。
2、废水及废气监测由服务方携相应器械、工具至院方上述指定场地内进行采样。采样方式应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）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-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》（HJ1250）、《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91.1）等相关国家、行业标准要求。
3、污染物测定方法应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）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-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》（HJ1250）、《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91.1）等相关国家、行业标准要求，所有检测仪器设备必须在校准有效期内，检测过程中必须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平行样、空白样、质控样分析等，并在报告中提供质量控制数据。取样时，应同步取备样一份以便必要时实施复检。
4、服务方应在每次采样之日起15日内向院方提交经审核加盖CMA章及服务方公章（或检验检测专用章）的有效书面检测报告至少一份及其电子档文件。报告格式规范，信息完整，结论明确，须附有采样现场照片、样品流转记录等支持性材料。
5、每月15号前应完成上月“全国排污许可系统”月报及“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与共享平台”自行监测数据填报，每季度首月15号前完成“全国排污许可系统”上季度季报，每年1月15日前完成“全国排污许可系统”上年度年报填报，并通过审核。所填报数据应与盖章的书面检测报告内监测结果完全一致。
（三）检测结果要求
1、当院方对某项检测数据存在合理性质疑时（如：数据异常偏离常态、与运行记录严重不符等），有权要求服务方进行说明和复核。服务方在收到院方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，必须对检测的原始记录、仪器状态、计算过程等进行内部复核，并出具书面复核说明。
2、若初步复核无法消除疑虑，可启动备样复测。复测应在双方共同见证下，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。若复测结果与原结果误差在国家标准允许范围内，则原检测报告有效，复测费用（如有）由院方承担。若复测结果证明原检测结果存在重大失误，则原检测报告作废，以复测结果为准，全部复测费用及因此给院方造成的损失由服务方承担。
（四）违约责任
1、服务方未能在规定时间提交报告或完成数据填报，每逾期一日，扣除200元违约金。
2、因服务方责任导致检测数据出现重大错误，或数据填报错误被环保部门指出或处罚的，服务方须承担全部责任及由此对院方造成的损失，并每次扣除2000元违约金，服务期内发生2次及以上的，院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3、服务方提供的检测报告被证实存在数据伪造、篡改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院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服务方须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，并赔偿因此给院方造成的一切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罚款、名誉损失等）。
4、服务方因自身原因丧失CMA资质，或检测项目被移出CMA认证范围的，合同自动终止，服务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如服务方因资质增项等特殊原因导致所持资质短时间无法使用，为保障服务连续性，服务方应至少提前14日书面向院方申请，获得同意后，服务方可以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测（资质证明材料须提交院方审核），但不得要求院方支出超出合同约定的费用，该情况自服务方提出申请之日起不得超过3个月，超过3个月服务方仍未恢复相应资质的，合同立即终止。
